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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asis Management
		

				

				
				
							自2002年以来，目标是为投资者提供持续的卓越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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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ASIS简介
		

				

				
						
					
			
						
				
							Oasis投资遍及全球资本结构，重心在亚洲。 我们的目标是在所有市场周期中均能为我们的投资者提供稳定、可观的风险调整资本回报。
 
Oasis was founded in 2002 by Seth Fischer, who leads the firm as its Chief Investment Officer. Today the Oasis team comprises over 50 professionals with significant investment and operational experience and expertise working across the firm’s offices in Hong Kong, Tokyo, Austin and the Cayman Islands.
 
Our team of experienced investment professionals leverage the firm’s deep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capabilities and Asia market expertise with extensive hedging and risk management. Oasis’s bottom-up, micro opportunity investment strategy has an over 22-year track record across multiple market cy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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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d Pro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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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东京、奥斯汀和开曼群岛设有4个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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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sis欣然宣布，自2018年1月起已经遵守另类投资标准(Alternative Investments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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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sis自2008年起非常荣幸地成为另类投资管理协会(AIMA)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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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9年起成为利益联盟协会（AOI）对冲基金原则的经理背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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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与评论的使用条款			

		

		

				
			请仔细阅读以下条款、条件和免责声明。您必须接受主要使用条款与条件以及这些额外的投资、研究和评论条款和条件，才能继续访问本网站的投资、研究和评论部分中包含的信息。

通过访问本网站的投资、研究和评论部分所载信息，您即承认并确认您知晓此处所载信息由Oasis、Oasis Capital Advisors, LLC和/或Oasis Capital Partners (Texas), Inc.提供、所有并管理，而并非由任何其他Oasis联属公司（包括但不限于Oasis Management (Hong Kong)和Oasis Management (Japan) Ltd）提供、所有并管理。

本网站的投资、研究和评论部分所载内容仅供参考。  此处所载信息既非投资建议，也不应被作此解释。  您在作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应对本网站提及的任何证券自行研究并进行尽职调查。  本网站所载信息仅为您作出自身的投资决策提供参考，不构成个人推荐或投资建议或建立商业或专业服务关系。  除另有明确约定外，对于本网站用户，Oasis既不提供投资建议，也不接受和传送订单，或不为其开展任何其他MiFID投资服务与活动。

Oasis不保证能实现任何投资目标。  过往表现未必可作为日后回报的指引，且表现或许变化不定。  本文所载投资目标或其他回报目标均基于对尚未发生且可能永不发生的情况及事件的主观估计和假设。 若所用任何假设经证实并不准确，投资结果可能产生较大差异。 所载目标回报已扣除费用及开支，仅指某特定时期内可能取得的潜在回报。

策略、交易设想或案例研究中的任何示例仅供说明和讨论之用，未必代表历史或未来的投资策略，或者任何具体投资策略的表现或成功几率。 不保证本文所提及投资机会将在未来成为现实。  不应假设任何投资模型提及的投资项目一旦实施定能盈利，因为这些假设未必能够成真。  本文提及的任何具体投资项目或案例研究，其选择依据是非投资表现类客观标准，仅供介绍投资流程和Oasis用于评估这类投资项目所做的分析工作。  如有需要，可应要求提供过往投资项目的完整列表。

本文所包含的所有信息均被列入私募基金的组织文件当中。 投资者应在投资前仔细斟酌私募基金的投资目标、风险、收费和开支。 本材料中的信息截至文中所示日期为止，而且可能因为后续出现的市场事件或其他原因而被替换。 有关金融市场趋势的陈述以当前市况为依据，而市况会发生变化。  基于1940年所颁布美国《投资公司法》（经修订）的豁免条款，Oasis管理的私募基金并未根据该法案进行注册。  本基金中的权益并未根据1933年颁布的美国《证券法》（经修订）或任何州颁布的证券法对予以登记，并根据上述法案及州法律针对登记要求的豁免条款提呈发售及出售。

私募基金是投机性投资，并非适用于所有投资者，也不代表完整的投资项目。  私募基金投资者拥有有限的私募基金权益赎回权或转让权。 此外，该等权益不得上市交易，且预计没有二级市场交易该等权益。

尽我们所能和所信，本文包含的所有信息都准确可靠，是从我们认为准确可靠的公开来源获得，不是从本文涉及的股票的内幕人士或关联人士，或从可能对发行人承担任何受托责任或保密责任的人员获取。 所有此类信息“按原样”呈现，无任何形式的明示或暗示保证。  Oasis及其联营公司没有义务提供相关内容，任何人员如果按照提供的内容行事或对此依赖而变更其投资头寸，需要完全自担风险。  本网站所载内容仅在首次发布当日真实或完整，当您浏览该内容时可能不再真实或完整。 此外，内容可能会更改或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本网站的信息仅供任何访问或使用该内容不违反当地法律或法规的司法管辖区或国家/地区的个人或实体使用或访问，包括在香港，对于由Oasis管理或建议的任何私募基金发行的任何股份有关的广告、邀请或文件，任何人不得出于发行目的（无论在香港或其他地方），针对香港公众或其内容可能被香港公众访问或阅读（除非根据香港法律允许这样做）占有，但这些广告、邀请或文件仅出售或拟出售给香港以外的人士，或仅出售或拟出售给《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以及根据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订立的任何规则所指的“专业投资者”的股份则除外。  如果您不符合专业投资者的条件或不打算遵守本规则，您不得访问本网站投资、研究和评论部分中的任何信息。  因此，您有责任让自己熟悉并遵守任何此类限制。

美国投资者必须是1933年美国《证券法》（经修订）D条例第501款规定的“合格投资者”。  一旦您勾选下列选框，即表明您确认和表示您是一位“合格投资者”。  若您不确定您是不是合格投资者，您应该咨询您的专业顾问。 有关合格投资者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网站。

根据《2006年瑞士联邦集体投资计划法》（经修订）（“CISA”）和《瑞士集体投资计划条例》（“CISO”）第6条，瑞士投资者必须是机构投资者（即受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FINMA)或自我监管组织监管）或专业的合格投资者（即具有专业财务操作的实体）。

如果您不符合专业投资者/合格投资者的条件或不打算遵守相关规定，您不得访问本网站投资、研究和评论部分中包含的任何信息。

本网站上的任何内容均不构成或不会构成在任何司法管辖区购买、出售或以其他方式交易在本网站上提及的任何投资基金和/或策略，或任何其他证券或金融工具的要约（或作出要约的邀请），或提供任何投资服务或建议。

有关本网站的完整条款与条件和免责声明以及本网站的访问与使用，请参阅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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